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 

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说明 

 
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

技有限公司、昆山双禺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汪山、周欣山、唐再南、周丽、苑

红、朱功香、方惠、陈华卫、辛兴惠、包娜、段俊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

有的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银新材”）45.20%股权并募集配

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本次交易前，公司控股股东为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吴念

博；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保持不变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

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因此，本次交易不构成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

组上市。 

 

 

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4月22日 

 


